【问题一】民诉：变更追加被执行人的时候，被追加的人应该提复议还是执行异议之诉？

【回答】对于这个问题可以做一个总结：如果被变更追加的人是公司的股东、董事（事由是没有出资、抽逃出资、没有清算、法人人格否认），或者有限合伙人（事由是没有出资），那就应该提执行异议之诉（另外，在我们的题库中有一道题，是一人公司的股东被执行，后来追加一人公司为被执行人，公司也应该提执行异议之诉）；如果被变更追加的人是其他人，比如说普通合伙人、继承人等等，那么就是提复议（注意是提复议，不是执行异议）。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追加普通合伙人，应该复议，追加有限合伙人，应该提执行异议之诉。
【法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14条：作为被执行人的合伙企业，不能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普通合伙人为被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作为被执行人的有限合伙企业，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未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有限合伙人为被执行人，在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17条：作为被执行人的营利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出资人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18条：作为被执行人的营利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抽逃出资的股东、出资人为被执行人，在抽逃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19条：作为被执行人的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其股东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原股东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未依法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20条：作为被执行人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自己的财产，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股东为被执行人，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21条：作为被执行人的公司，未经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导致公司无法进行清算，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为被执行人，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30条：被申请人、申请人或其他执行当事人对执行法院作出的变更、追加裁定或驳回申请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但依据本规定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应当提起诉讼的除外。

第32条：被申请人或申请人对执行法院依据本规定第十四条第二款、第十七条至第二十一条规定作出的变更、追加裁定或驳回申请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执行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原理】民事诉讼法的一个基本法理是，有争议就需要诉讼，没有争议就不需要诉讼。对于有没有出资/抽逃出资/清算/法人人格否认，被追加的被执行人是有争议的，比如被执行人可以抗辩主张已经履行了出资义务等等，因此就需要通过诉讼解决；而其他的主体，例如普通合伙人，《合伙企业法》本就规定了普通合伙人要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普通合伙人无论如何都要承担责任，是不存在可以争议的空间的，因此就只能复议。

【问题二】民诉：公益诉讼的管辖权能不能下移？

【回答】如果原告是检察院，就不能下移，如果原告不是检察院，就可以下移。

【法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第2款：中级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的，可以在报请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后，裁定将本院管辖的第一审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交由基层人民法院审理。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第1款：市（分、州）人民检察院提起的第一审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原理】一般情况下，中级人民法院经过高级人民法院批准，有管辖权下移的权力，但是如果原告是检察院，那就必须做到级别对等，市级人民检察院的级别相当于中级人民法院，所以如果是市级人民检察院作为公益诉讼的原告，那就只能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如果下移就会导致级别不对等。

【问题三】民诉：因连带责任起诉的共同诉讼类型

【回答】根据吴老师在客观精华突破阶段的讲解，目前命题人的观点是，因连带责任起诉的共同诉讼类型是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因此，如果是客观题，我们就采用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的观点，如果题目问诉讼类型，应选择必要共同诉讼，以及在考查自认相关的知识点时，也按照必要共同诉讼作答。在主观题中，采用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和普通共同诉讼两种观点都是可以的。

【问题四】民法：所有权保留买卖中，出卖人和买受人如果处分标的物，是有权处分还是无权处分？

【回答】出卖人和买受人处分标的物，都是无权处分，可以理解为，在所有权保留买卖中，所有权处于一个真空状态，出卖人和买受人都没有完整的所有权，因此无论是出卖人还是买受人处分，都是无权处分，受让人能否取得所有权，就按照善意取得来判断。

【法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6条第2款：“在民法典第六百四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情形下，第三人依据民法典第三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已经善意取得标的物所有权或者其他物权，出卖人主张取回标的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第1条：“因抵押、质押、留置、保证等担保发生的纠纷，适用本解释。所有权保留买卖、融资租赁、保理等涉及担保功能发生的纠纷，适用本解释的有关规定。”
【原理】按照功能主义的观点，出卖人保留的所有权并不是真正的所有权，只是担保物权，所以出卖人是无权处分。同时，因为出卖人保留所有权，所以买受人也没有所有权，因此买受人也是无权处分。
